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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

及信息均来源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对外公布

的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

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泰联合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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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债券概况 

一、核准（注册）文件和核准（注册）规模 

（一）20 长江 01、20长江 03 

2020 年 1 月 17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130 号”核准，发行人

获准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 65 亿元（含）的公司债券。 

（二）20 长江 04、20长江 05、21 长江 01 

2020 年 7 月 6 日，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1357 号”文件，发行

人完成注册程序，证监会同意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50 亿元（含）的公司债券。 

（三）21 长江 C1、21长江 C2 

2021 年 1 月 29 日，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387 号”文件，发行

人完成注册程序，证监会同意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80 亿元（含）的次级债券。 

（四）21 长江 02、21长江 03、21 长江 04、21 长江 05 

2021 年 7 月 16 日，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2381 号”文件，发行

人完成注册程序，证监会同意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80 亿元（含）的公司债券。 

二、发行主体名称 

中文名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hangjiang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 

三、公司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20 长江 01 

债券全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品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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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规模：40 亿元。 

票面金额：100 元。 

债券期限：3 年期。 

票面利率：3.20%。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利息每年支付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起息日：2020 年 2 月 24 日。 

付息日：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2 月 24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兑付日：2023 年 2 月 24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兑付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本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募集资金用途：补充公司运营资金。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级，发行人的

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20 长江 01 的信用等级为 AAA。 

（二）20 长江 03 

债券全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 

发行规模：23 亿元。 

票面金额：100 元。 

债券期限：3 年期。 

票面利率：3.20%。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利息每年支付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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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息日：2020 年 3 月 23 日。 

付息日：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3 月 23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兑付日：2023 年 3 月 23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兑付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本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募集资金用途：补充公司运营资金。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级，发行人的

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20 长江 03 的信用等级为 AAA。 

（三）20 长江 04 

债券全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发行规模：30 亿元。 

票面金额：100 元。 

债券期限：2 年期。 

票面利率：3.53%。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利息每年支付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起息日：2020 年 7 月 30 日。 

付息日：2021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7 月 30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兑付日：2022 年 7 月 30 日，如遇法定节假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其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期间不另计息）。 

募集资金用途：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偿还公司到期债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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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级，发行人的

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20 长江 04 的信用等级为 AAA。 

（四）20 长江 05 

债券全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 

发行规模：42 亿元。 

票面金额：100 元。 

债券期限：3 年期。 

票面利率：3.99%。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利息每年支付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起息日：2020 年 9 月 21 日。 

付息日：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9 月 21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兑付日：2023 年 9 月 21 日，如遇法定节假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其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募集资金用途：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偿还公司到期债务等。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级，发行人的

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20 长江 05 的信用等级为 AAA。 

（五）21 长江 01 

债券全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发行规模：41 亿元。 

票面金额：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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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期限：3 年期。 

票面利率：3.74%。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利息每年支付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起息日：2021 年 1 月 11 日。 

付息日：2022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1 月 11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兑付日：2024 年 1 月 1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其后

的第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无担保。 

募集资金用途：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21 长江 01 的信用等级为 AAA。 

（六）21 长江 C1 

债券全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

券（第一期）。 

发行规模：30 亿元。 

票面金额：100 元。 

债券期限：3 年期。 

票面利率：3.87%。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

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起息日：2021 年 6 月 8 日。 



7 

付息日：2022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6 月 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兑付日：2024 年 6 月 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无担保。 

募集资金用途：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21 长江 C1 的信用等级为 AA+。 

（七）21 长江 C2 

债券全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

券（第二期）。 

发行规模：20 亿元。 

票面金额：100 元。 

债券期限：3 年期。 

票面利率：3.83%。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

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起息日：2021 年 7 月 12 日。 

付息日：2022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7 月 1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兑付日：2024 年 7 月 1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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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用途：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到期债务。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21 长江 C2 的信用等级为 AA+。 

（八）21 长江 02 

债券全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品种一）。 

发行规模：20 亿元。 

票面金额：100 元。 

债券期限：3 年期。 

票面利率：3.20%。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

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起息日：2021 年 8 月 18 日。 

付息日：2022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8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兑付日：2024 年 8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无担保。 

募集资金用途：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21 长江 02 的信用等级为 AAA。 

（九）21 长江 03 

债券全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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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第二期）（品种二）。 

发行规模：10 亿元。 

票面金额：100 元。 

债券期限：5 年。 

票面利率：3.58%。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

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起息日：2021 年 8 月 18 日。 

付息日：2022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8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兑付日：2026 年 8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无担保。 

募集资金用途：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21 长江 03 的信用等级为 AAA。 

（十）21 长江 04 

债券全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三期）（品种一）。 

发行规模：25 亿元。 

票面金额：100 元。 

债券期限：368 天。 

票面利率：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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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本金及利息于兑付日一起支付。

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

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起息日：2021 年 10 月 14 日。 

付息日：2022 年 10 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兑付日：2022 年 10 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无担保。 

募集资金用途：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及补充公司

营运资金。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21 长江 04 的信用等级为 AAA。 

（十一）21长江 05 

债券全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三期）（品种二）。 

发行规模：25 亿元。 

票面金额：100 元。 

债券期限：3 年。 

票面利率：3.35%。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

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起息日：2021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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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息日：2022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10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兑付日：2024 年 10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无担保。 

募集资金用途：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及补充公司

营运资金。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21 长江 05 的信用等级为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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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华泰联合证券作为“20 长江 01”、“20 长江 03”、“20 长江 04”、“20 长江

05”、“21 长江 01”、“21 长江 C1”、“21 长江 C2”、“21 长江 02”、“21 长江 03”、

“21 长江 04”、“21 长江 05”的受托管理人，对公司履行募集说明书及协议约定

义务的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和监督，持续关注公司的资信状况及偿债保障措施的实

施情况，对公司专项账户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进行监督。 

经华泰联合证券的持续跟踪和监督，发行人积极履行偿债义务与信息披露义

务，并依据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使用募集资金。 

受托管理人在履行职责时不存在利益冲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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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中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名称（英文）：Changjiang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长江证券 

股票代码：000783 

注册资本：552,946.7678 万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552,946.7678 万元人民币 

统一信用社代码：91420000700821272A 

法定代表人：李新华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新华路特 8 号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新华路特 8 号 

邮政编码：430015 

信息披露负责人：李佳 

电话号码：027-65799866 

传真号码：027-85481726 

互联网网址：www.cjsc.com 

电子信箱：inf@cjsc.com 

所属行业：资本市场服务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证券投资咨询；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服务；证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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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证券公

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情况 

（一）发行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发行人目前主营业务包括经纪及证券金融、证券自营、投资银行、资产管理、

另类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管理、海外业务等。 

（二）发行人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经纪及证券金融业务 627,625.98 72.78 503,109.16 64.63 

证券自营业务 54,910.67 6.37 124,059.36 15.94 

投资银行业务 83,434.07 9.68 83,201.80 10.69 

资产管理业务 36,618.49 4.25 32,658.92 4.20 

另类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 50,399.06 5.84 18,506.58 2.38 

海外业务 2,700.75 0.31 3,089.12 0.40 

其他 6,627.49 0.77 13,787.21 1.77 

营业收入合计 862,316.51 100.00 778,412.15 100.00 

1、经纪及证券金融业务 

经纪及证券金融业务指公司向客户提供证券及期货经纪、财富管理服务、研

究业务及向客户提供融资融券、股票质押式回购、转融通、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行权融资等资本中介服务。报告期内，经纪及证券金融业务是

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占公司营业收入比重最高。2021 年，得益于公司持续强

化客户服务与拓展，扎实推进财富管理能力建设，客户资产规模和权益类金融产

品销量持续增长，财富管理业务收入持续增加，经纪及证券金融业同比增长

2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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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证券自营业务 

证券自营业务是指公司开展证券投资，包括但不限于权益类、固定收益类及

金融衍生品等自营交易和做市业务。2021 年，公司该类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55.74%，

主要系国内二级市场主要指数涨幅小于同期且分化，行情受新冠疫情影响也较为

震荡所致。 

3、投资银行业务 

投资银行业务指公司向客户提供包括承销与保荐、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

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非上市公众公司推荐、资产证券化等具有投资银行特性

的金融服务。公司主要通过长江保荐、债券业务部、中小企业金融部、创新融资

部等开展投资银行业务。 

2021 年，长江保荐 IPO 业务突破式增长，IPO 上市 17 家，市场排名第 11

位，同比提升 9 位。2021 年，公司债券承销业务稳步发展，主承销债券 82 只，

承销规模 419.85 亿元，其中企业债承销规模 142 亿元，市场排名第 8 位。2021

年公司投资银行业务收入相较 2020 年增长 0.28%，收入保持稳定。 

4、资产管理业务 

资产管理业务指公司向客户提供集合资产管理、定向资产管理、专项资产管

理、公募基金管理等业务，公司下设全资子公司长江资管从事资产管理相关业务。

2021 年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收入同比增加 12.12%，主要原因为公司持续优化产品

结构，提高主动管理能力。 

5、另类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 

另类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是指股权投资、项目投资及管理或受托管

理股权类投资并从事相关咨询服务等业务。 

公司根据监管要求、行业趋势、公司战略及发展战略等，完成了另类投资和

私募股权投资管理平台的调整和搭建，下设长江资本和长江创新两家子公司从事

该类业务。长江资本主要从事管理或受托管理股权类投资并从事相关咨询服务业

务，长江创新主要运用自有资金进行一级市场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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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公司另类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收入同比增加 172.33%，主

要系公司股权投资业务布局稳健，已投项目情况良好，优质项目储备充足所致。 

6、海外业务 

公司持有长江证券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以下简称“长证国际”）95.32%的

股权，通过长证国际积极拓展海外业务，为客户提供经纪、投行、保险、资产管

理及期货等境外金融服务。长证国际的业务主要通过 5 家子公司开展，分别为：

长江证券经纪（香港）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长江证

券期货（香港）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融资（香港）有限公司和长江财务（香港）

有限公司，自 2011 年成立发展至今，已经初步形成“1+5”的集团经营架构和业务

布局。 

公司主要通过控股子公司长证国际开展海外业务。2021 年，长证国际继续

围绕“聚焦主业、夯实基础”的经营战略，进一步强化协同与联动，积极寻找市

场机会，重点推进经纪业务向财富管理转型，海外研究业务影响力初显，自营、

债券等业务稳健发展。2021 年，公司海外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12.57%，主要系受

市场影响及信用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三、发行人 2021 年度财务状况 

根据发行人 2021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21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1,596.65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252.56 亿元，增幅为 18.79%；公司负债总额为

1,286.91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235.35 亿元，增幅为 22.38%；公司所有者权益合

计为 309.75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17.21 亿元，增幅 5.88%。2021 年度，发行人实

现营业收入 86.23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78%；实现净利润 24.15 亿元，其中，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10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5.54%。 

发行人 2021 年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发行人资产负债情况 

2020 年末及 2021 年末，发行人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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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变动比例 

货币资金 4,241,620.26 3,451,301.24 22.90 

结算备付金 670,215.19 563,848.63 18.86 

融出资金 3,377,839.49 2,985,827.39 13.13 

衍生金融资产 2,407.02 656.91 266.41 

存出保证金 279,862.32 236,589.07 18.29 

应收款项 76,263.90 48,915.57 55.91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68,274.28 622,103.21 -56.88 

持有待售资产 7,994.31 - - 

交易性金融资产 2,786,238.85 3,349,773.95 -16.82 

其他债权投资 3,877,536.69 1,660,000.38 133.59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6,098.68 252,255.77 -97.58 

长期股权投资 106,372.21 129,492.29 -17.85 

投资性房地产 12.99 - - 

固定资产 108,393.78 26,330.29 311.67 

在建工程 4,337.37 270.01 1,506.37 

使用权资产 46,170.91 - - 

无形资产 10,067.12 10,465.71 -3.81 

商誉 6,573.21 7,176.70 -8.41 

递延所得税资产 79,686.62 74,077.91 7.57 

其他资产 10,580.66 21,876.33 -51.63 

应付短期融资款 516,578.15 500,085.70 3.30 

拆入资金 698,194.82 490,170.11 42.44 

交易性金融负债 3,101.38 7,893.78 -60.71 

衍生金融负债 3,418.59 1,482.92 130.53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2,664,365.89 2,008,506.24 32.65 

代理买卖证券款 4,214,588.81 3,313,142.68 27.21 

应付职工薪酬 306,875.15 251,066.58 22.23 

应交税费 49,083.62 70,933.60 -30.80 

应付款项 182,145.20 46,265.98 293.69 

合同负债 4,134.86 3,607.26 14.63 

租赁负债 44,507.38 - - 

预计负债 14.76 0.05 29423.80 

应付债券 4,087,136.55 3,755,939.47 8.82 

递延所得税负债 36,730.67 10,968.45 234.88 

其他负债 58,203.56 55,557.60 4.76 

2021年末，发行人衍生金融资产为 2,407.02万元，较上年同期末增加 1,7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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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增幅为 266.41%，主要系场外期权规模增加所致。 

2021 年末，发行人应收款项为 76,263.90 万元，较上年同期末增加 27,348.33

万元，增幅为 55.91%，主要系应收衍生品业务交易款及应收手续费及佣金增加

所致。 

2021 年末，发行人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为 268,274.28 万元，较上年同期末减

少 353,828.93 万元，降幅为 56.88%，主要系质押式回购规模减少所致。 

2021 年末，发行人持有待售资产为 7,994.31 万元，主要系符合持有待售条

件资产转入所致。 

2021 年末，发行人其他债权投资为 3,877,536.69 万元，较上年同期末增加

2,217,536.31 万元，增幅为 133.59%，主要系债券投资规模增加所致。 

2021 年末，发行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为 6,098.68 万元，较上年同期末减少

246,157.09 万元，降幅为 97.58%，主要系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规模减少所致。 

2021 年末，发行人投资性房地产为 12.99 万元，主要系购置投资性房产所

致。 

2021 年末，发行人固定资产为 108,393.78 万元，较上年同期末增加 82,063.49

万元，增幅为 311.67%，主要系购置总部办公楼所致。 

2021 年末，发行人在建工程为 4,337.37 万元，较上年同期末增加 4,067.36 万

元，增幅为 1,506.37%，主要系总部办公楼的装修工程增加所致。 

2021 年末，发行人使用权资产为 46,170.91 万元，主要系执行新租赁会计准

则影响所致。 

2021 年末，发行人其他资产为 10,580.66 万元，较上年同期末减少 11,295.67

万元，降幅为 51.63%，主要系对其他资产计提的信用减值准备增加所致。 

2021年末，发行人拆入资金为 698,194.82万元，较上年同期末增加 208,024.71

万元，增幅为 42.44%，主要系通过银行间市场和转融通业务拆入资金规模增加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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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末，发行人交易性金融负债为 3,101.38 万元，较上年同期末减少

4,792.40 万元，降幅为 60.71%，主要系其他参与人在合并结构化主体中享有的权

益减少所致。 

2021年末，发行人衍生金融负债为 3,418.59万元，较上年同期末增加 1,935.67

万元，增幅为 130.53%，主要系场外期权规模增加所致。 

2021 年末，发行人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为 2,664,365.89 万元，较上年同期末

增加 655,859.65 万元，增幅为 32.65%，主要系质押式回购规模增加所致。 

2021 年末，发行人应交税费为 49,083.62 万元，较上年同期末减少 21,849.98

万元，降幅为 30.80%，主要系应交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2021年末，发行人应付款项为 182,145.20万元，较上年同期末增加 135,879.22

万元，增幅为 293.69%，主要系应付证券清算款和衍生品业务交易款增加所致。 

2021 年末，发行人预计负债为 14.76 万元，较上年同期末增加 14.71 万元，

增幅为 29423.80%，主要系执行新租赁会计准则影响所致。 

2021 年末，发行人租赁负债为 44,507.38 万元，主要系执行新租赁会计准则

影响所致。 

2021 年末，发行人递延所得税负债为 36,730.67 万元，较上年同期末增加

25,762.22 万元，增幅为 234.88%，主要系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应纳税暂

时性差异增加所致。 

（二）发行人盈利能力情况 

1、营业收入 

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公司按业务分类的营业收入构成及占比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经纪及证券金融业务 627,625.98 72.78 503,109.16 64.63 

证券自营业务 54,910.67 6.37 124,059.36 15.94 



20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投资银行业务 83,434.07 9.68 83,201.80 10.69 

资产管理业务 36,618.49 4.25 32,658.92 4.20 

另类投资及私募股权

投资管理业务 
50,399.06 5.84 18,506.58 2.38 

海外业务 2,700.75 0.31 3,089.12 0.40 

其他 6,627.49 0.77 13,787.21 1.77 

营业收入合计 862,316.51 100.00 778,412.15 100.00 

2021 年，公司各项主营业务收入变化不一。其中：（1）经纪及证券金融业务

收入同比增长 24.75%，主要得益于公司持续强化客户服务与拓展，扎实推进财

富管理能力建设，客户资产规模和权益类金融产品销量持续增长，财富管理业务

收入持续增加。（2）证券自营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55.74%，主要系国内二级市场

主要指数涨幅小于同期且分化，行情受新冠疫情影响也较为震荡所致。（3）投资

银行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0.28%，收入保持稳定。（4）资产管理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2.12%，主要原因为公司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主动管理能力。（5）另类投资

及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72.33%，主要系公司股权投资业务布局

稳健，已投项目情况良好，优质项目储备充足所致。（6）海外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12.57%，主要系受市场影响及信用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2、营业支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税金及附加 6,197.65 1.14 5,719.51 1.16 

业务及管理费 496,260.11 91.12 433,376.31 87.72 

信用减值损失 10,451.23 1.92 46,315.17 9.38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708.38 0.13 601.83 0.12 

其他业务成本 30,979.73 5.69 8,022.48 1.62 

合计 544,597.09 100.00 494,035.30 100.00 

（1）业务及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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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及管理费是公司主要的营业支出项目，2021 年，公司业务及管理费为

496,260.11 万元，同比增加 62,883.80 万元，增幅 14.51%，主要系与收入相关的

浮动职工薪酬和运行成本增加。 

（2）资产减值损失与信用减值损失 

2021 年，公司信用减值损失及其他资产减值损失合计为 11,159.60 万元，较

2020 年末减少 35,757.40 万元，同比降幅 76.21%，主要系信用减值损失中融资类

业务和债券投资业务计提的减值损失减少所致。 

（三）发行人现金流量情况 

发行人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0,093.06 -449,899.90 由负转正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345.33 -29,265.10 126.7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186.11 773,065.70 -91.5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95,433.32 285,434.77 213.71 

2021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回正，主要系购买和处置金融资

产、融出资金净流出现金减少，以及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净流入现金增加所致。 

2021 年度，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66,345.33 万元，净流出较

上年同期增加 37,080.23 万元，增幅 126.70%，主要系公司 2021 年购置总部办公

楼所致。 

2021 年度，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186.11 万元，较上年同

期减少 707,879.59 万元，降幅 91.57%，主要系通过发行债券、收益凭证净募集

资金规模同比减少所致。 

2021 年度，发行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 895,433.32 万元，较上年

增加 609,998.55 万元，增幅 213.71%，主要系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由负

转正所致。 

（四）发行人偿债能力情况 

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发行人主要偿债指标变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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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末/2021 年度 2020 年末/2020 年度 

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 73.64 71.12 

流动比率（倍） 2.56 2.91 

速动比率（倍） 2.33 2.62 

利息保障倍数（倍） 2.19 2.35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到期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5.58 5.26 

注：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代理买卖证券款-代理承销证券款）/（资产总额-代理买卖

证券款-代理承销证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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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约定情况 

（一）20 长江 01 

2020 年 2 月 21 日，发行人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40 亿元公司债券“20 长

江 01”。20 长江 01 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定

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0 长江 01 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公司运营资金。 

（二）20 长江 03 

2020 年 3 月 20 日，发行人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3 亿元公司债券“20 长

江 03”。20 长江 03 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定

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0 长江 03 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公司运营资金。 

（三）20 长江 04 

2020 年 7 月 29 日，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30 亿元公司债券“20 长

江 04”。20 长江 04 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定

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0 长江 04 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和偿

还公司到期债务。 

（四）20 长江 05 

2020 年 9 月 18 日，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42 亿元公司债券“20 长

江 05”。20 长江 05 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定

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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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0 长江 05 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和偿

还公司到期债务。 

（五）21 长江 01 

2021 年 1 月 8 日，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41 亿元公司债券“21 长

江 01”。21 长江 01 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定

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1 长江 01 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六）21 长江 C1 

2021 年 6 月 7 日，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30 亿元次级债券“21 长

江 C1”。21 长江 C1 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定

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

一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1 长江 C1 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七）21 长江 C2 

2021 年 7 月 9 日，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 亿元次级债券“21 长

江 C2”。21 长江 C2 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定

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

二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1 长江 C2 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公司到期债务。 

（八）21 长江 02 

2021 年 8 月 17 日，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 亿元公司债券“21 长

江 02”。21 长江 02 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定

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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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1 长江 02 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九）21 长江 03 

2021 年 8 月 17 日，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10 亿元公司债券“21 长

江 03”。21 长江 03 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定

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1 长江 03 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十）21 长江 04 

2021 年 10 月 13 日，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5 亿元公司债券“21

长江 04”。21 长江 04 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

定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三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1 长江 04 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及补充公

司营运资金。 

（十一）21长江 05 

2021 年 10 月 13 日，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5 亿元公司债券“21

长江 05”。21 长江 05 募集资金募集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

定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三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1 长江 05 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及补充公

司营运资金。 

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20 长江 01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结合自身用款需求，将 20 长江 01 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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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用于补充运营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募集资金使用

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0 长江 01 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使用。 

（二）20 长江 03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结合自身用款需求，将 20 长江 03 募集资金

全部用于补充运营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募集资金使用

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0 长江 03 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使用。 

（三）20 长江 04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结合自身用款需求，将 20 长江 04 募集资金

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和偿还公司到期债务，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一致，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0 长江 04 募集资

金已全部投入使用。 

（四）20 长江 05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结合自身用款需求，将 20 长江 05 募集资金

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和偿还公司到期债务，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一致，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0 长江 05 募集资

金已全部投入使用。 

（五）21 长江 01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结合自身用款需求，将 21 长江 01 募集资金

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募集资金使用

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1 长江 01 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使用。 

（六）21 长江 C1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结合自身用款需求，将 21 长江 C1 募集资

金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募集资金使

用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1长江C1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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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1 长江 C2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结合自身用款需求，将 21 长江 C2 募集资

金用于偿还公司到期债务，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募集资金使

用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1长江C2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使用。 

（八）21 长江 02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结合自身用款需求，将 21 长江 02 募集资金

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募集资金使用

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1 长江 02 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使用。 

（九）21 长江 03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结合自身用款需求，将 21 长江 03 募集资金

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募集资金使用

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1 长江 03 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使用。 

（十）21 长江 04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结合自身用款需求，将 21 长江 04 募集资金

全部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及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一致，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1 长江 04 募集资

金已全部投入使用。 

（十一）21长江 05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结合自身用款需求，将 21 长江 05 募集资金

全部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及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一致，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1 长江 05 募集资

金已全部投入使用。 

三、专项账户运作与核查情况 

（一）20 长江 01 

发行人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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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营业部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聘请

其作为账户监管人，并与其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核查，发行人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二）20 长江 03 

发行人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营业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

北省分行营业部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聘请其作为账户监管人，并与其签署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募

集资金存放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三）20 长江 04 

发行人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聘请其作

为账户监管人，并与其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核查，发行人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四）20 长江 05 

发行人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交通银行武汉江汉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聘请其作为账户监管人，并与

其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

常，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五）21 长江 01 

发行人在工商银行武汉西北湖支行、交通银行武汉江汉支行、华夏银行武汉

雄楚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聘请其作为账户监管人，并与其签署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募集资金

存放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21 长江 C1 

发行人在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营业部、招商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开设了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聘请其作为账户监管人，并与其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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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经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不存

在违规情形。 

（七）21 长江 C2 

发行人在中国农业银行湖北自贸试验区武汉片区分行、交通银行武汉江汉支

行、中国邮储银行湖北省分行营业部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聘请其作为账户

监管人，并与其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运作正常，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八）21 长江 02 

发行人在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市西北湖支行、兴业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招商

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聘请其作为账户监管人，并与其

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

正常，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九）21 长江 03 

发行人在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市西北湖支行、兴业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招商

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聘请其作为账户监管人，并与其

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

正常，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十）21 长江 04 

发行人在华夏银行武汉雄楚支行、民生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招商银行武汉

分行营业部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聘请其作为账户监管人，并与其分别签署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募

集资金存放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十一）21长江 05 

发行人在华夏银行武汉雄楚支行、民生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招商银行武汉

分行营业部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聘请其作为账户监管人，并与其分别签署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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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存放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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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及执行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 

“20 长江 01”、“20 长江 03”、“20 长江 04”、“20 长江 05”、“21 长江 01”、

“21 长江 C1”、“21 长江 C2”、“21 长江 02”、“21 长江 03”、“21 长江 04”、“21

长江 05”为无担保债券，无内外部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及执行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公司债券的按时、足额

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具体如下： 

为了保障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合规使用及本息的按期兑付，保障投资者利益，

发行人将针对公司债券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用于募集资金款项的接收、存储、划

转及本息偿付，将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披露的资金运用，确保专款专用。 

发行人将指定专门部门负责协调公司债券的偿付工作，负责本息的偿付，组

成人员包括发行人财务部等相关部门。发行人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公司

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期偿付，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公司债券发行后，发行人将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发行人的资产负债

管理、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

期应付情况制定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债资

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公司债券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

发行人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

采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

职责，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发行人的相关财务资料，并在发行人可能出现

债券违约时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时依据《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采取必要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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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制

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

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公司债券的本息及时足额偿付作了合理的制

度安排。 

若发行人发行的公司债券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

期偿付债券本息情况时，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1）在债券存续期间提高任意盈

余公积金的比例和一般风险准备金的比例，以降低偿付风险；（2）不向股东分配

利润；（3）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4）调减或

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5）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发行人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发行人偿债能力、募集资

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发行人将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相关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

披露。 

2021 年度，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有效，并且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执

行。 

三、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重大变化情况 

2021 年度，发行人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应对措施 

2021 年度，未发生与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发行人偿债能力正常。 

五、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2021 年度，发行人均按照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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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20 长江 01 

20 长江 01 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2 月 24 日，如遇非交易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2021 年 2 月 24 日，发行人支付了 20 长江 01 自 2020 年 2 月 24 日至 2021

年 2 月 23 日期间的利息。 

2022 年 2 月 24 日，发行人支付了 20 长江 01 自 2021 年 2 月 24 日至 2022

年 2 月 23 日期间的利息。 

（二）20 长江 03 

20 长江 03 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3 月 23 日，如遇非交易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2021 年 3 月 23 日，发行人支付了 20 长江 03 自 2020 年 3 月 23 日至 2021

年 3 月 22 日期间的利息。 

2022 年 3 月 23 日，发行人支付了 20 长江 03 自 2021 年 3 月 23 日至 2022

年 3 月 22 日期间的利息。 

（三）20 长江 04 

20 长江 04 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7 月 30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2021 年 7 月 30 日，发行人支付了 20 长江 04 自 2020 年 7 月 30 日至 2021

年 7 月 29 日期间的利息。 

（四）20 长江 05 

20 长江 05 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9 月 21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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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22 日，发行人支付了 20 长江 05 自 2020 年 9 月 21 日至 2021

年 9 月 20 日期间的利息。 

（五）21 长江 01 

21 长江 01 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1 月 11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

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

间不另计息）。 

2021 年度，21 长江 01 未开始支付利息，且未到期兑付。 

2022 年 1 月 11 日，发行人支付了 21 长江 01 自 2021 年 1 月 11 日至 2022

年 1 月 10 日期间的利息。 

（六）21 长江 C1 

21 长江 C1 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6 月 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2021 年度，21 长江 C1 未开始支付利息，且未到期兑付。 

2022 年 6 月 8 日，发行人支付了 21 长江 C1 自 2021 年 6 月 8 日至 2022 年

6 月 7 日期间的利息。 

（七）21 长江 C2 

21 长江 C2 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7 月 12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1 长江 C2 尚未开始支付利息，且未到期兑付。 

（八）21 长江 02 

21 长江 02 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8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1 长江 02 尚未开始支付利息，且未到期兑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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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21 长江 03 

21 长江 03 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8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1 长江 03 尚未开始支付利息，且未到期兑付。 

（十）21 长江 04 

21 长江 04 的付息日为 2022 年 10 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1 长江 04 尚未开始支付利息，且未到期兑付。 

（十一）21长江 05 

21 长江 05 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10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1 长江 05 尚未开始支付利息，且未到期兑付。 

二、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发行债券不存在延迟支付本息的情形，发

行人偿债意愿和偿债能力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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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要求的应当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情形。 

2021 年度，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37 

第八章 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监管部门和评级机构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评级机构将在公司债券存

续期内，在每年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的两个月内进行一次

定期跟踪评级，并在公司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2021 年 6 月 26 日，评级机构出具《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确认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

“稳定”，公开发行的“20 长江 01”、“20 长江 03”、“20 长江 04”、“20 长江 05”、

“21 长江 01”的债项信用等级为 AAA。 

2022 年 6 月 16 日，评级机构出具《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债券

2022 年跟踪评级报告》，确认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

定”，公开发行的“21 长江 05”、“21 长江 04”、“21 长江 03”、“21 长江 02”、“21

长江 01”、“20 长江 05”、“20 长江 04”、“20 长江 03”、“20 长江 01”的债项信用

等级为 AAA，展望为“稳定”，公开发行次级债券“21 长江 C2”、“21 长江 C1”

的债项信用等级为 AA+，展望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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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2021 年度，发行人信息披露负责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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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重要事项 

一、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及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

施 

2021 年 1 月 1 日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重大事项公告及华泰联合受托

管理事务临时报告情况如下： 

（一）发行人 2021年 4 月末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 

2021 年 5 月 11 日，发行人发布公告《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当年累计新增

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的公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

审计的净资产为 292.53 亿元，借款余额为 672.21 亿元。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

公司借款余额为 733.77 亿元，累计新增借款金额 61.56 亿元，累计新增借款占上

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21.04%，超过 20%。 

华泰联合证券出具《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二）发行人 2021年 6 月末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 

2021 年 7 月 6 日，发行人发布公告《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当年累计新增

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的公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

审计的净资产为 292.53 亿元，借款余额为 672.21 亿元。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公司借款余额为 783.80 亿元，累计新增借款金额 111.59 亿元，累计新增借款占

上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38.15%，超过 20%。 

华泰联合证券出具《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三）发行人 2021年 8 月末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四十 

2021 年 9 月 6 日，发行人发布公告《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当年累计新增

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四十的公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

审计的净资产为 292.53 亿元，借款余额为 672.21 亿元。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



 

40 

公司借款余额为 817.22 亿元，累计新增借款金额 145.01 亿元，累计新增借款占

上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49.57%，超过 40%。 

华泰联合证券出具《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四十的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四）发行人 2021 年 10 月末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四

十 

2021 年 11 月 4 日，发行人发布公告《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当年累计新增

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四十的公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

审计的净资产为 292.53 亿元，借款余额为 672.21 亿元。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借款余额为 794.20 亿元，累计新增借款金额 121.99 亿元，累计新增借

款占上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41.70%，超过 40%。 

华泰联合证券出具《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四十的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五）2022 年 2月发行人董事长发生变动 

2022 年 2 月 26 日，发行人发布公告《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辞

职的公告》。2022 年 2 月 24 日，发行人董事会收到李新华先生辞职的书面报告，

因工作需要，李新华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职务。 

2022 年 2 月 26 日，发行人发布公告《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根据发行人董事会整体部署，董事会选举金才玖先生

为发行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其任期自董事会决议生效之日起至发行人第九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华泰联合证券出具《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发生变动事项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六）发行人 2022年 5 月末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 

2022 年 6 月 7 日，发行人发布公告《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当年累计新增

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公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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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净资产为 309.75 亿元，借款余额为 790.18 亿元。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

公司借款余额为 877.11 亿元，累计新增借款金额 86.93 亿元，累计新增借款占上

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28.07%，超过 20%。 

华泰联合证券出具《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的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

告》。 

二、相关当事人 

截至 2021 年末，“20 长江 01”、“20 长江 03”、“20 长江 04”、“20 长江 05”、

“21 长江 01”、“21 长江 C1”、“21 长江 C2”、“21 长江 02”、“21 长江 03”、“21

长江 04”、“21 长江 05”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化。 

三、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